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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
 
 
 
 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已將2016/2017年度的詳細收支預算(“該

份預算”)呈交政府審核。經審核後，財政司司長已行使其獲行政長官轉授

的權力批准該份預算，並由政府提交財務委員會知照。 

 

依照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13(3)條的規定，現將已獲得財政司司長

批准的該份預算提交立法會省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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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2016/2017 年度預算收入 
 
 
 
收入 
 
 2016/2017 

  

投資者徵費 – 證券 $1,165,104,000

投資者徵費 – 期貨／期權合約     99,703,000

各項收費 124,050,000

投資收入    63,780,000

其他收入       7,656,000

總收入 $1,460,293,000

 
 
註釋： 就 2016/2017 財政年度而言，證監會已向政府提出毋須要求立法

會向證監會作出年度撥款。然而，這個決定將不會對證監會成立

時所確立的撥款原則有所影響，亦不會影響證監會日後向政府作

出的撥款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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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2016/2017 年度預算支出 
 
 
 
 
支出 
 
 2016/2017 

  

辦公室地方支出 $  262,400,000

人事費用 1,234,356,000

資訊及系統服務費用 58,521,000

一般辦公室開支及保險費用 9,760,000

學習及發展費用 7,650,000

專業顧問費用 59,480,000

監管及對外活動 21,650,000

實習生計劃 4,940,000

折舊 55,000,000

 $1,713,757,000

法律費用 55,370,000

 $1,769,127,000

向外界機構提供經費 89,440,000

總支出 $1,858,567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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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2016/2017 年度預算支出 
 
 
 
 
資本支出 
 
 2016/2017 

  

傢俬及裝置   $  5,350,000

辦公室設備      31,690,000

電腦系統開發     36,570,000  

小計   $73,610,000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